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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終止控股股東身份

財務狀況更新

出售事項及潛在盈利警告

本公佈乃由昌興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

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

條文而刊發。

出售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前主要股東黃炳均先生（「黃先生」）已告知本公司，東英金融有限公司（「東

英」）已向若干獨立承配人出售由黃先生及其聯繫人（即Prosperity Minerals Group

L im i t ed 、 鉅 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及 昌 興 物 料（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向 東 英 抵 押 的

529,333,333股本公司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39.40%）（「處置股份」）。就本公

司董事（「董事」）所知，概無處置股份的承配人成為控制（定義見香港收購及合併

守則（「收購守則」））或持有本公司 30%或以上的表決權的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

處置股份乃就Zine Development Co., Ltd、黃先生及東英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

日訂立的貸款（「貸款」）抵押予東英。處置股份的所得款項乃用於償還部分貸款。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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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出售處置股份後，黃先生及其聯繫人繼續持有本公司304,265,006股股份（相當於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22.65 %），就董事所知該等股份並不受任何產權負擔所規

限。

由於出售處置股份，黃先生及其聯繫人不再為控制（定義見收購守則）或持有本公

司 30%或以上的表決權的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據董事所知，黃先

生及其聯繫人仍為本公司單一最大股東。

未履行償還責任

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有到期未履行償還責任之貸款本

金額合計約 589,000,000港元就所有未履行還款責任而言，本公司已收到若干債權

人的償債書，要求償還到期貸款合計約 393,000,000港元。本集團並無充足可用現

金履行該等貸款的還款責任。

於本公佈日期，除來自若干債權人的償債書外，本公司並無獲悉有任何債權人已

採取進一步行動強制執行其貸款。

貸款融資可能違約

本集團成員公司與其放款人訂立的多項貸款融資（「該等融資」），當中要求本集團

並無拖欠本集團訂立的任何其他貸款融資的契諾。由於本集團未能於若干貸款到

期時償還貸款，故本集團現可能已違反該等融資項下的契諾。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評估因未履行還款責任及潛在違反該等融資而導致可能

要求償還貸款合計約為1,600,000,000港元。

除上文所述事項的潛在影響外，於本公佈日期及基於董事會目前所得資料，董事

會認為，出售處置股份、未履行還款責任及可能違約的該等融資對本集團日常營

運（已於一般業務過程中持續）並無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佈所載資料僅基於本公司的初步評估。本公司將繼續評估出售處置股份、未

履行還款責任及可能違約的該等融資的影響。本公司將於需要時另行作出公佈。

可能進行財務重組

為解決未履行還款責任及可能違約的該等融資，本公司正與相關放款人磋商，旨

在簽立可能進行的財務重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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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可能進行的財務重組計劃一部分，本公司正積極物色有意投資本集團的潛在

投資者。目前正與有意向本集團注入資產的潛在投資者進行商討。倘該等商討有

任何實質進展，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佈。

出售事項

本集團已出售於一間合資公司 20%股權（其構成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及出售於一間

附屬公司的 21.72%股權（其構成一項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由於獨立估值師需要

更多時間落實合資公司及附屬公司的估值，本公司將於估值完成後盡快作出進一

步公告。

潛在盈利警告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現有資料，本集團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虧損，主要歸因於資產減值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

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虧損

989,000,000港元。由於本公司正評估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虧損金

額，將按規定作出進一步公佈。

減值虧損主要歸因於在報告期結算日根據適用會計準則按採礦權以及物業、廠房

及設備各自之可收回金額重新計量鐵礦石開採及加工業務之相關資產，導致就相

關資產確認減值虧損，當中經考慮基於相關資產所在地區之最新經營狀況修訂生

產計劃，並預期相關資產之經營成本上漲。虧損純為減值撥備性質，並不影響本

集團之現金流量狀況。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起

暫停買賣，以待發出本公佈。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本公司股

份自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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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會所盡知並無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須

予披露的內幕消息。

承董事會命

昌興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黃炳均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黃炳均先生（主席）、毛樹忠博士（行政總裁）、黃懿行

女士、王加夫先生及鄺兆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永順先生及吳黎康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戎灝先生、陳啟能先生及馬建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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